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合作研究意向書（範本）
立協議書者　　　　　　　　　　　　　　　　（學研機構）　
同意配合　　　　　　　　　　　　　　　　　（申請機構）　
共同參與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計畫名稱）」，依計畫書所載之研究內容、人力配置與時程執行計畫研究，並遵照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及合約書等相關規範切實執行。


學研機構：○○○○（機構全名，如國立臺灣大學）　　　　　　　　       
代表人：○○○（校長或機構首長）
中華民國○○年○○月○○日
· 本合作研究意向書僅供參考，實際內容可由申請機構及學研機構自行商議調整


















（加蓋印信）








